深圳市残联残疾人事业宣传专版项目
采购需求

一、采购项目名称
深圳市残联残疾人事业宣传专版
二、项目预算金额
人民币29.4万元
三、采购项目描述：
（一）内容：为深圳市级报纸《深圳特区报》《深圳晚报》《晶报》各发布1个整版，《深圳商报》《香港商报》各刊发0.5个整版，在重要时间节点，对深圳残疾人事业进行宣传。
（二）用途：为提高全民助残意识，培育社会扶残助残风尚，营造有利于残疾人事业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推动残疾人事业发展。
四、供应商资格要求
1.提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如已办理了多证合一，则仅需提供合证后的营业执照）。
2.承诺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接受项目监管、审计和评估，并承担相应责任。
五、商务需求
（一）服务期：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供应商提前完成服务内容，可进行项目验收。
（二）服务地点：深圳市。
（三）报价要求：
1.本项目服务费采用包干制，应包括服务成本、法定税费和企业的利润。由投标供应商根据采购文件所提供的资料自行测算投标报价；一经中标，报价总价作为中标供应商与采购人签订的合同金额，合同期限内不做调整。
2.投标供应商应当根据本单位的成本自行决定报价，但不得以低于其单位成本的报价投标。
3.投标供应商的报价不得超过项目预算金额。
4.投标供应商的报价，应当是本项目采购范围和采购文件及合同条款上所列的各项内容中所述的全部，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重复。
5.除非采购人通过修改采购文件予以更正，否则，投标供应商应毫无例外地按响应文件所列的清单中项目和数量填报综合单价和合价。投标供应商未填综合单价或合价的项目，在实施后，将不得以支付，并视作该项费用已包括在其它有价款的综合单价或合价内。
6.投标供应商应先到项目地点踏勘以充分了解项目的位置、情况、道路及任何其它足以影响投标报价的情况，任何因忽视或误解项目情况而导致的索赔或服务期限延长申请将不获批准。
7.投标供应商不得期望通过索赔等方式获取补偿，否则，除可能遭到拒绝外，还可能将被作为不良行为记录在案，并可能影响其以后参加政府采购的项目投标。各投标供应商在报价时，应充分考虑报价的风险。
（四）付款方式：项目分二期付款。
（五）保密要求：中标单位对开展项目所取得的信息和内容保密，不得对外或向第三方披露。
（六）违约责任：以合同签订的违约责任确定。

1

